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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麻涌中远海运重工 D区施工作业“7·5”
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

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2024 年 6月 21 日，东莞市应急管理局接到信访件，反

映 2023年 7月 5日 16时许，位于东莞市麻涌镇大盛村的广

东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 D区发生一起起重伤害事故，造成

1人重伤。

事故发生后，东莞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

事故调查工作，并于 2024 年 12 月 18 日批复事故调查组提

交的《东莞麻涌中远海运重工 D区施工作业“7·5”一般起重伤

害事故调查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）。

为认真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

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强化事故

整改措施落实和责任追究工作，切实做到闭环管理，根据省

安委办印发的《进一步推动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

施意见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》（粤安办〔2023〕79号，以

下简称《评估工作方案》）和《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

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指引》（以下简称《评估指引》），

麻涌镇应急管理分局牵头对涉事相关单位及人员事故责任

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，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

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概况

（一）成立评估组



— 2—

2025 年 11月，麻涌镇应急管理分局牵头成立由镇应急

管理分局、公安分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分局、总工会组

成的评估组，评估组依据《评估工作方案》《评估指引》等

相关文件开展相关评估工作。

（二）开展评估工作

1.评估组依据市政府批复的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，调阅事

故案卷资料，对接原事故调查组成员了解相关情况，收集有

关证据材料。

2.对睢宁粤钢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管理规章制度、文

件、档案、台账、通报等进行了审查，并通过资料审查、座

谈问询等方式了解落实责任追究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具

体举措及工作成效。

3.对广州文船重工有限公司安全管理规章制度、文件、

档案、台账、通报等进行了审查，并通过资料审查、座谈问

询等方式了解落实责任追究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具体举

措及工作成效。

4.评估组通过查阅麻涌镇应急管理分局、大盛村民委员

会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相关文件，整体评估相关政

府部门、村（社区）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及责任追究建议的

落实情况。

二、 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

评估组通过查阅各有关部门落实该事故整改工作情况

等相关文件、资料，明确《事故调查报告》中有关事故责任

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情况，具体如下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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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行政处罚建议落实情况

序号
责任单位及

人员
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
1
睢宁粤钢船

舶工程有限

公司

睢宁粤钢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吊装作业未安

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，违反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三条的

有关规定，建议由事故发生地应急管理部

门对其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罚；粤钢公司

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

十一条第一款和第三十条第一款，建议由

粤钢公司注册地应急管理部门对其法行为

依法进行处罚。

东莞市应急管理局于

2025年 3月 17日决定

给予睢宁粤钢船舶工

程有限公司处罚款人

民 币 壹 万 伍 仟 元

（¥15000.00）的行政

处罚；睢宁县应急管理

局于 2025年 2月 20日
回复《复函》，2025
年 1月 9日，该局执法

人员联合邱集镇综合

行政执法和安全生产

综合监管办公室工作

人员进行了现场核查。

经查邱集镇工业集中

区不存在来函中提及

的睢宁粤钢船舶工程

有 限 公 司 住 所 地

245-15号。执法人员经

走访查证并通过邱集

镇工业集中区项目办

工作人员王旭证实，睢

宁粤钢船舶工程有限

公司为邱集镇一开票

公司，无生产经营实

体，来函中提及的睢宁

粤钢船舶工程有限公

司主要负责人刘**在
睢宁县也无实际生产

经营活动，无法查证其

安全生产违法行为。

2

赵*（时任睢

宁粤钢船舶

工程有限公

司导管架项

目负责人）

睢宁粤钢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时任导管架项

目负责人赵*，其履行其他负责人安全生产

管理职责不到位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建议由事故

发生地应急管理部门对其违法行为依法进

行处罚。

东莞市应急管理局于

2025年 3月 17日决定

给予赵*处罚款人民币

壹万元整（¥10000.00）
的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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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广州文船重

工有限公司

广州文船重工有限公司对承包单位安全生

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不到位，违反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九条第

二款的有关规定，建议由事故发生地应急

管理部门对其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罚。

东莞市应急管理局于

2025年 3月 19日决定

给予广州文船重工有

限公司处罚款人民币

贰万元整（¥20000.00）
的行政处罚。

4
秦**（涉事

吊装现场管

理负责人）

河南老秦实业有限公司涉事吊装现场管理

负责人秦**，其履行其他负责人安全生产

管理职责不到位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建议由事故

发生地应急管理部门对其违法行为依法进

行处罚。

东莞市应急管理局于

2025年 4月 24日决定

给予秦**处罚款人民

币壹万元整

（¥10000.00）的行政

处罚。

5
广州鸿嘉工

程科技有限

公司

广州鸿嘉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违反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四款的规定，建议由鸿嘉公司注册地应

急管理部门对其上述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

罚。

广州市海珠区应急管

理局 2025 年 4月 3日
决定给予广州鸿嘉工

程科技有限公司处罚

款人民币壹万伍仟元

（¥15000.00）的行政

处罚。

6
河南老秦实

业有限公司

河南老秦实业有限公司违反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条第一款、第二十

八条第一款、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和第二款

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鉴于本起

事故只造成 1人重伤，事故造成的直接经

济损失也未超过 300万元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以及事故发生时实

施的《＜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

例＞罚款处罚暂行规定》第十四条等规定，

建议不对老秦公司给予事故责任罚款处

罚，但老秦公司对本起事故造成人员伤亡、

他人财产损失的，仍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赔

偿责任。建议由老秦公司注册地应急管理

部门对其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罚。

临颍县应急管理局于

2025年 3月 3日回复

《关于东莞麻涌中远

海运重工 D区施工作

业“7·5”一般起重伤

害事故中相关企业调

查处理的报告》：经详

细核查，确定在本地区

不存在此次安全生产

事故所涉及的企业。无

论是实地走访还是档

案查询，发现该企业为

注册的皮包公司，没有

发现该企业在临颖县

有生产经营行为，未发

现该企业营业场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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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向**（鸿嘉

公司主要负

责人）

广州鸿嘉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向

**，其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

不到位，未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

和培训计划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

建议由鸿嘉公司注册地应急管理部门对其

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罚。

广州市海珠区应急管

理局 2025 年 4月 3日
决定给予向**处罚款

人民币贰万伍仟元

（¥25000.00）的行政

处罚。

8

周**（睢宁

粤钢船舶工

程有限公司

导管架项目

现场负责

人）

睢宁粤钢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导管架项目现

场负责人周**，未认真履行自身工作职责，

“鸟笼”安装悬吊危险作业未安排专门人员

进行现场安全管理，未对施工人员进行安

全技术交底，建议由粤钢公司按照公司规

定对其进行内部处理。

2025年 2月 18日，睢

宁粤钢船舶工程有限

公司对导管架项目现

场负责人周**进行约

谈内部处理，并形成会

议记录。

9
刘**（粤钢

公司主要负

责人）

睢宁粤钢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刘

**，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

到位，未组织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

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，督促、检

查导管架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力，违反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

条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建议由粤钢公司注

册地应急管理部门对其违法行为依法进行

处罚。

睢宁县应急管理局于

2025年 2月 20日回复

《复函》：2025年 1
月 9日，该局执法人员

联合邱集镇综合行政

执法和安全生产综合

监管办公室工作人员

进行了现场核查。经查

邱集镇工业集中区不

存在来函中提及的睢

宁粤钢船舶工程有限

公司住所地 245-15号。

执法人员经走访查证

并通过邱集镇工业集

中区项目办工作人员

王旭证实，睢宁粤钢船

舶工程有限公司为邱

集镇一开票公司，无生

产经营实体，来函中提

及的睢宁粤钢船舶工

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

人刘**在睢宁县也无

实际生产经营活动，无

法查证其安全生产违

法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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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其他处理建议落实情况

序号 责任单位及人员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
1

赵*（时任睢宁粤

钢船舶工程有限

公司导管架项目

负责人）

建议由麻涌应急管理分局局长约谈粤

钢公司负责人，要求其必须深刻吸取

该起事故教训，严格按照国家安全生

产法律、法规有关规定，全面落实企

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严格执行事故

上报规定，杜绝隐瞒不报、谎报、迟

报事故等行为。

2025 年 1 月 7 日，麻

涌镇应急管理分局局

长陈**对时任睢宁粤

钢船舶工程有限公司

导管架项目负责人赵*
进行约谈提醒，并形成

会议记录。

2

庹**（中远公司

安全经理）、黄

**（文船公司负

责人）

建议由麻涌应急管理分局局长约谈中

远公司安全经理和文船公司负责人，

要求其必须深刻吸取该起事故教训，

严格按照国家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有

关规定，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

责任，严格执行事故上报规定，杜绝

隐瞒不报、谎报、迟报事故等行为。

2025年 1月 21日，麻

涌镇应急管理分局局

长陈**对庹**（中远公

司安全经理）、黄**
（文船公司负责人）进

行集体约谈提醒，并形

成会议记录。

3
大盛村分管安全

生产副书记罗**

建议由麻涌应急管理分局局长约谈大

盛村分管安全生产副书记，督促其切

实履行属地监管责任，组织分析辖区

安全生产状况，加强监督巡查工作，

压实辖区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2025年 1月 22日，麻

涌镇应急管理分局局

长陈**对大盛村分管

安全生产副书记罗**
进行约谈提醒，并形成

会议记录。

4
王**（东莞市应

急管理局麻涌分

局执法股股长）

建议由麻涌应急管理分局局长对其约

谈，督促其压实做好事故处置工作。

2025年 1月 22日，麻

涌镇应急管理分局局

长陈**对东莞市应急

管理局麻涌分局执法

股股长王**进行约谈

提醒，并形成会议记

录。

三、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（一）睢宁粤钢船舶工程有限公司

该公司吸取事故教训，严格依照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工程

安全技术规范规范作业行为，同时安排专职安全人员全程现

场监护，制定吊钩滑落等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预案，发现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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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立即停止作业并组织人员撤离；迅速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

级管控制度，严格执行悬吊作业票审批流程，结合作业实际

全面开展风险辨识并落实管控措施；强化人员安全管理，对

所有施工人员完成专项安全技术交底并签字留存，全面排查

特种作业人员资质，安排未持证人员立即调离相关岗位，确

保所有人员持证上岗；以此为契机压实各级安全责任，建立

隐患整改台账实现闭环管理，完善安全生产长效制度，全面

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，切实保障人员安全与生产经营稳定。

（二）广州文船重工有限公司

该公司吸取事故教训，针对对承包单位安全生产统一协

调、管理不到位的问题，立即健全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管理机

制，主动向承包单位全面告知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、规

定及相关要求，同时加强对危险作业的统一协调管理，严格

落实作业审批许可和安全风险管控责任，强化全过程监督检

查，确保外包作业安全管理规范到位。

（三）麻涌镇大盛村村民委员会

该单位吸取事故教训，认真履行属地安全监管职责，进

一步加大巡查力度，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2025年 1月-6月，大盛村对辖区内企业开展全覆盖安全专项

排查整治行动共出动 345人次，巡查企业 255家次，发现隐

患共 502项，复查整改隐患 502项。

（四）东莞市应急管理局麻涌分局

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清醒认识到部分企业安全生产主

体责任悬空、危险作业管理失控、承包单位安全协调管理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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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等突出问题，坚持以案为鉴、举一反三，进一步强化安全

监管效能，督促企业严格落实悬吊等危险作业审批、现场安

全管理、风险分级管控和特种作业持证上岗要求，健全对承

包单位的统一协调、安全告知与全过程管控机制，加大执法

检查力度，从严查处违规作业、管理缺失等违法行为，推动

企业筑牢安全防线，坚决防范同类问题反复发生，切实保障

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2024年 7月-2025年 4月，该单位监督检查企业 598家

次，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隐患下达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共

134次，对存在违法行为的企业进行立案查处共计 44宗。已

经组织开展 21 期“小课堂”，对全镇 580 家重点风险企业

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培训全覆盖，安全宣传扩散范围广。

四、存在问题

评估发现，部分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严

重不到位，一是在悬吊安装等危险作业中，存在违规组织作

业、未安排专人现场安全管理、违规使用设备载人、风险辨

识缺失、未办理作业票审批、安全技术交底不到位、特种作

业人员无证上岗等突出隐患；二是对承包单位安全生产工作

统一协调、管理不力，未有效告知自身安全管理规定，未对

危险作业审批及风险管控落实情况实施有效监管，安全管理

存在明显漏洞，极易引发生产安全事故。

五、工作建议

麻涌镇应急管理局加大执法检查力度，聚焦高处作业、

悬吊作业、起重吊装等高危环节，严查无证作业、违规操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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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管理缺失等违法行为，做到发现一起、查处一起、警示

一片。健全长效监管机制，推动企业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

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。

粤钢公司、文船公司、鸿嘉公司和老秦公司强化外包及

承包单位安全管理，严格落实发包方统一协调、管理职责，

全面做好安全告知、作业审批、风险管控和现场监督，坚决

杜绝以包代管、失管失控。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

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危险作业审批、现场安全管理、风险辨识

管控、安全技术交底和特种作业持证上岗制度，严禁违规组

织悬吊、吊装等危险作业，确保安全措施全程到位。加强从

业人员安全培训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，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

平，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。


	东莞麻涌中远海运重工D区施工作业“7·5”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
	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	（一）睢宁粤钢船舶工程有限公司
	（二）广州文船重工有限公司
	（三）麻涌镇大盛村村民委员会
	（四）东莞市应急管理局麻涌分局


